
人事函〔2024〕8 号

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干部人事处

关于开展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认定工作的

通 知

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：

为优化师资队伍结构，建立一支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较强专

业实践能力的教师队伍，根据学校《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队伍建

设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重人科〔2019〕234 号）文件精神，决

定开展本年度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认定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认定范围

校内外专兼职教师。

二、认定条件

（一）校内教师申请认定基本条件

1.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为人师表，爱岗敬业。

2. 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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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具有讲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

4. 担任专业课程或专业实践教学工作。

5. 既熟悉理论教学，又熟悉专业岗位技能操作。

6. 身体健康，能胜任教学工作任务。

7. 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。

（二）校外兼职教师申请认定基本条件

1.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为人师表，爱岗敬业。

2. 具有非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

3. 经学校聘任，承担专业课教学任务 1 年及以上。

4. 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。

（三）除符合上述基本条件外，还要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 具有与本专业相同或相近的非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

技术职务。

2. 取得市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
门或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与本专业相同或相近的教师专业技能

培训结业证书。

3. 取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与

本专业相同或相近的职业资格证书、执业资格证书且执业资格证

书在注册有效期内。

4. 取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的职业资

格鉴定管理机构核准的，与本专业相同的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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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证书且在有效期内。

5. 参与教育部组织的教师专业技能培训且获得合格证书，

能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活动。

6. 近 5 年内获得市级教育行政部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教师实践技能比赛一等奖、省级二等

奖或国家级三等奖及以上。

7. 近 5 年内指导学生参加市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职业技能比赛，获得

市级一等奖、省级二等奖或国家级三等奖及以上。

8. 近 5 年中有两学年及以上（可按折算课时量累计计算）

与本专业相同或相近的企业一线实际工作经验。

9. 近 5 年主持（或主要参与）两项应用技术研究（或两项

校内实践教学设施建设及提升技术水平的设计安装工作），成果

已被企业（学校）使用，达到同行业（学校）中先进水平。

10. 获得市级或国家级科技进步奖、发明奖或获得专利授

权。

11. 参加重庆市教委互派的“双千双师”项目。

三、认定程序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个人申请

2 月 28 日-3 月 5 日，由申请人向所在教学单位提出申请，

并填写《重庆人文科技学院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资格认定申报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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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 1）、《重庆人文科技学院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认定汇总表》

（附件 2），同时向所在教学单位提交相应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

印件。

（二）单位推荐

3 月 5 日-12 日，由申请人所在教学单位对申请认定人员的

相关材料进行初审，提出初审意见，连同申报表、汇总表及相应

证明材料复印件于 3 月 12 日中午 12 点前报送干部人事处师资

科。

（三）领导小组审核认定

干部人事处组织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对申

请人材料进行审核。

（四）认定结果公布

干部人事处将领导小组复核结果提交校务会审议，根据综合

情况最终确定认定等级，并予公布。

（五）发放聘书

干部人事处根据校务会确定的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名单，发

放聘书，聘期 5 年，聘期结束后教师须重新申请资格认定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开展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认定工作，是加强学校“双师双能

型”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，对促进学校内涵发展，提升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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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学水平具有重要意义，各二级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

精心组织，有序实施。

（二）确保认定质量

各二级单位务必严格按照《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队伍建设管

理办法（暂行）》开展认定工作，做到宁缺毋滥，确保认定质量。

（三）严格监督管理

坚持公平、公开、公正原则，严格规范认定程序，严禁弄虚

作假，对于使用虚假材料的申请人，要严肃处理，切实把“双师

双能型”教师认定工作做实做好。

附件：1.重庆人文科技学院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资格认定申

报表

2.重庆人文科技学院“双师双能型”教师认定汇总表

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干部人事处

2024 年 2 月 28 日


